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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是突发性的国际公共卫生事件，不但对船员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对航运业产生影响。一方面是

因为面对突发性的疫情，船员权益保障中生命健康权、劳动权和薪酬权的医疗保障措施不到位，另一方

面是各个地区、国家防疫措施的不同导致船员换班和遣返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基于保障船员权益的角度

出发，从国内立法、完善医疗服务保障，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船员权益得到确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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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pidemic is a sudden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event, which not only damag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ailors, but also affects the shipping industry. On the one hand, in the face of 
sudden epidemic, the med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of life and health, labor rights and remunera-
tion rights of seafarers are not in pla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ffe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
ure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untries lead to the failure to realize the right of seafarers to change 
shifts and repatriat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eafarers,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
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true protection of seafar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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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障船员权益的原由及意义 

1.1. 研究的原由 

船员是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力量，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离不开船员们的努力。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造成从事国际运输的船员被停滞在船，各国开始管控出入境人员，大量的船员无法遣返，不能够回到自己

的国家。船员自身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漂泊在外的船员无法回家，心理上出现创伤。从事航运业的船

员数量本身就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少，尤其是国际航线，经历疫情之后，船员队伍人数会雪上加霜。 
在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船员纠纷占较大的比重，近几年来，全国海事法院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和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的收案数占所有案件比重平均在 20%以上。说明我国目前船员纠纷案件数量还是较为多，

维护船员的利益不能只依靠司法层面来定纷止争，还需要从源头来减少纠纷。 

1.2. 研究的意义 

航运是连接空运、铁路等运输体系的重要桥梁，承担了中国 90%以上的国际货物运输。船员作为航

运业发展的重要一员，只有船员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才会有大量的人员愿意选择从事船员这一职业，海

洋强国的伟大梦想才能够得以实现。《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批准书递交国际劳工局登记之日起一年后，

公约正式对中国生效。该公约详细规定了海员的最低从业要求、就业条件、船上生活设施、职业健康安

全保障等内容，明确了海员的权利和成员国的义务。由于自身的特殊性，疫情出现后，船员的生命权、

健康权很难得到保障。保障船员权益的研究有利于维护船员基本的权益，符合《宪法》要求下保障基本

的人权。船员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才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船员归属感和认同感，减少

船员数量的流失。 

2. 新冠肺炎下船员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新冠肺炎的爆发打乱了全国人民前进的步伐，也给船员带来许多困境。由于船舶医疗配备资源不足，

疫情的出现加剧了船员工作的危险性，船员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但国内立法侧重于船员的任职和管

理，并没有对船员生命健康权、劳动权保障做出充分的规定，导致船员维权难度大。国际上，有些地区

和国家严格管控进出口人员，奉行“一刀切”原则，对于有确诊病例一律不准入境，导致船舶无法靠岸，

船员不但到及时的救助，而且船员的换班和遣返权利得不到实现。船员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必将带

来船员数量的流失，影响航运业的持续健康发展[1]。 

2.1. 国内保障船员权益立法不完善 

法律制定无法摆脱滞后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暴露了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弊端，缺乏有效

的国内立法导致船员权益得不到保障。我国目前对于船员管理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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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船员条例》，该条例主要侧重于船员的注册、任职、培训等方面，船员权益保障内容单一。《海商

法》也存在关于船员内容的规定，但其主要是船员、船长的职责和工作任务，对于船员权益也没有做出

细致规定。新《海上交通安全法》构建了海上安全交通管理体系，对船员的人身安全权益也做出了相应

的规定，但是是为了实现海上安全的目的。可见我国对于船员权益法律保障分散在各个法律之中，法律

保护船员权益的内容不完善。 

2.2. 船舶医疗服务不到位 

船员劳动场所本就不固定，由于疫情导致船员不能靠岸休整而继续在海上漂泊，船员处于超负荷的

状态，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愈发强烈，长期以往，一方面船员的心理会出现问题，另一方面船舶任务就

无法顺利开展。海员流动范围广，在船员上下船或者换班途中感染风险较大。船舶与世隔绝，一旦船上

出现个别案例，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很容易导致全船集体交叉感染。巴拿马籍货轮“弘进轮”有新冠病例，

目的港拒绝接受该货轮，致使该轮滞留并感染了 16 名中国籍船员 1。有些船舶没有配备医生，医疗设施

不够完善，不能及时上岸治疗，船员的医疗救助权得不到保障[2]。 
船舶医疗物质保障不到位，依据我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船舶途过疫区，船员用人单位

应该为船员办理相应人身保险并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但船员医疗监管制度缺乏，监管部门没有有效地

协调、配合。但在实际航海中，船舶上配备的医疗用品往往准备不够充足，一些港口国禁止供应商提供

基础的防疫口罩、工作服等，甚至对于经过疫区的船舶拒绝靠岸，船舶无法及时补足医疗用品和物资。

救助船员属于国际软法保护范围，没有强制的拘束力[3]。船员伤病救助机制不是强制性规范，没有相关

的国际公约对其进行规定，很难产生国际法意义上的普遍救助义务。一旦船舶在国际航线上出现疫情，

不同的港口国家会出现不同疫情防控的政策，船员的登陆就会遭到限制。 

2.3. 船员的换班与遣返权利得不到实现 

遣返条款是船员区别于其他劳动人员的劳动合同，属于船员的基本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员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未经船员同意，船舶前往疫区或者战区，船员可以要求遣返。《2006 年

海事劳工公约》也对船员遣返明确地做出规定，但是由于疫情船员换班、遣返很难做到安全防控。大部

分国家的港口关闭开放，严格管控出入境的船舶。疫情没有结束之前，各国都不会放松对港口的防控措

施，港口的货物与人员都会受到严格监控。 
全球疫情出现后，船员换班被推迟，各国开始颁布各种形式限制或者禁止换班、遣返的规定，各地

区、国家各自为政、防疫措施不一，船员换班和遣返的权利的不到实现。国际航运公会(ICS)、国际运输

劳工协会(ITF)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等组织多次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疫情下国际船员的权益，为休假

船员专机提供便利。为协助各国政府制定协调程序以促进船员的安全流动，国际海事组织在 2020 年 5 月

6 日向 174 个成员国发布“12 步计划”，为其提供协助受困于防疫措施的船员们的路线图，并为他们登

离船舶采取适当豁免。该计划明确了船员安全流动的责任与程序，为航运公司、边检部门及卫检部门的

流程制定提供参考[4]。但是该“12 步计划”并没有被各个海运国家所采纳，没有于具体情况相结合，只

是纸上谈兵在实践上还仍缺少不足之处。船员不能及时换班或者遣返，船东利用疫情为借口，压榨船员

剩余价值，使船员合理诉求得不到支持。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船员身体疲劳，容易对工作出现懈怠。 
我国主要交通运输部与人力资源保障部门负责处理船员相关事故，船员任职资格、海上事故、船员

遣返等问题交由交通运输部负责，船员纠纷则是由人力资源部门管理。船员遣返和换班的防控压力重、

费用高，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都不愿来承担主要责任。船员对具体负责部门事宜不清楚，不清楚各部

 

 

1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2/03-05/9693522.shtml，访问日期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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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之间职能划分，不能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完善疫情下保障船员权益的对策 

3.1. 完善船员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 

全面着手制定《船员法》，依据船员职业的特点建立相关的船员权益保障体系。船员单独立法应当

打破当前固有的以确定劳动关系才享有劳动权利的法治前提，从船员的雇佣的市场现状分配法律保护[5]。
“船员法”可以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则部分主要是船员的范围和种类、适用条件；第二部分则是

船员的劳动关系主要是劳动合同的签订、解除；第三部分为船员的基本权益主要是薪资、休息休假、医

疗卫生条件等内容；第四部分为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主要是船上投诉机制和行政监管机制；第五部分则是

船员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3.2. 提供完备的医疗服务 

船东应在船舶上增设健身设备、船上 KTV、图书馆等设备缓解船员无法归家的烦躁心理，提供 24
小时心理咨询热线为船员疏解焦虑。要做好船舶定期杀菌工作，进行日常防疫工作，评估和检测船员身

体、心理健康状况。对疑似或者感染新冠船员要公平对待，不歧视，不放弃，积极治疗。尽可能提高船

员工作环境的舒适度，改善船员伙食。船员换班时提供防护服、口罩、一次性手套以及消毒酒精，减少

前往人流量大的地方，严格遵守当地的防疫政策[6]。 
尊重船员意愿下，加快船员接种疫苗[7]。根据船舶特性(如船舶吨位、运输物品危险性、航线)来配

备船医，船舶航行进过疫区必须要有船医[8]。建立船员医疗卫生防疫工作体系，按照防疫工作的要求，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防疫工作体系。完善船上《医疗手册》、《无线电医疗指南》和船上防疫应急部署、

应急预案以及培训演练，对船员进行基本防疫培训，加强船员自身预防意识，培养船员应对突发疫情事

故的处理能力，指导船员做好健康状况的记录。加强港口的医疗水平，建立传染病监控机制以及相应的

救急机制，既能保障港口高效运转又能有安全运作。提供更为便利的出入境政策，赋予某些港口自贸区

出入裁量权。 

3.3. 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内协作实现船员换班和遣返 

3.3.1. 加强国际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疫情一出现便波及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国际合作就显得尤

为重要。全球突发疫情的情况下，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船旗国、港口国、船员

国籍国都应该保护船员的基本权益。相关国家应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好大数据来加强国际之间的合

作[9]。建立疫情防控动态检测信息平台，相关国家可以依据平台所发布的信息来制订政策和计划，港口

国家及时为伤病的船员提供救治。加强疫情科研工作的合作，学习借鉴各国高效有序的疫情防控体系，

能将疫情工作落到实处。建立疫情事故磋商协调机制，对船员救助、权利救济、管辖权冲突达成一致意

见，有助于解决船员救助与纠纷案件。 

3.3.2. 加强国内各部门相互协作 
以地方政府作为主要机关，涉及水上运输、人力资源部门、疫情防控部门等关于船员权益的部门协

同参与，建立监察机制对工作进行监督，督促政府履行职能，建立高效便民、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成

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多个部门有序参与，全程监管的船员权益管理机制，妥善解决船员纠纷。船员

换班前掌握港口具体的防疫措施，做好船员换班计划。船员需要换班和遣返，由船长向港口申请，边检

机关依据船舶航线和船舶人员健康信息来决定是否核准。海关人员对离船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对船员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6133


李海俐 
 

 

DOI: 10.12677/ojls.2022.106133 1007 法学 
 

信息。边检机关应当及时将上岸船员的流调信息上报给疫情防控机关，关注船员的去向和健康情况[10]。
通过船方、海关、岸上防控机关等多个部门相互合作，顺利实现船员换班的权利。提升应对重大公共安

全事故中处理港口相关工作能力，规范船舶通行，保障船员的合法权益，是未来港口发展的方向，有利

于提升港口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 

4. 结语 

国内要发挥立法先行的引领作用，加快树立船员权益的立法规范，解决船员纠纷和合同纠纷的诉讼

机制。对船员进行普法教育，让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利用法律来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完善医疗服

务水平，定期对船舶进行基础修护，投入足额的防疫设备。国际上，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时监控各个

船舶人员健康状态。一旦船舶出现困境，港口国可以给予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理。加强国际合作，共同

推进保障船员各项人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好船员权益，体现了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

上”的理念，助推航运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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